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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实质性会议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2(c)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儿童保育联合会提交的

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第 31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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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人类、健康、环境及学习和训练过程促进从童年到 20 岁至 25 岁的生产性就

业能力。 

 学习和培训年龄限制不应超过 25 岁。 

 就业年龄限制不应超过 60 岁。 

 体面工作涉及到从 20 岁至 60 岁的工作机会。 

 60 岁退休后，人需要加入世界各地的健康、环境、教学和培训等领域的顾问

或咨询团体，以促进人的生产性能力。 

 享有体面工作是所有人，无论男女或变性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目标 3 的

权利。 

 提供公平的收入、安全、社会保护及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前景、自由和尊

严是政府和雇主的责任，应被置于一个包括制裁在内的联合国法律框架之中。 

 体面工作的这些定义应在年度部长级审查中适用，以在各级包容性、可持续

和公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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